2021年度部门决算信息公开要求
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

区财政局于8月12日批复部门决算，根据部门决算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各预算主管部门应当在9月1日前公开预算主管部门决算。

区级预算主管部门、有关街镇应当在8月27日前将部门决算批复至所属各基层预算单位。基层预算单位应自预算主管部门批复起20日内公开单位决算。

各区级预算部门、有关街镇财政管理部门应按规定将本部门及下属单位的决算信息在本单位网站及“嘉定”门户网站>>政务频道>>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执行公开>>财政资金>>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财政资金>>区级（街镇）预决算>>区级（街镇）部门预决算上集中公开。按公开资金量的要求，将“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在本单位网站及“嘉定”门户网站>>政务频道>>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执行公开>>财政资金>>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上集中公开。

特此通知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

 2022年8月12日
